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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土了大量骨镞。 这一时期,骨镞形制多样,以三棱形骨镞和圆锥形

骨镞为主,骨镞后端出现了用于牢固安装箭杆的铤,使镞具有杀伤力更强、射程更远等特点,也有部分骨镞

带有銎眼,主要用于狩猎和战争。 骨镞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常作为军事地位的象征,代表这一时期

军权逐渐崛起。 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的类型学分析,从出土位置、数量、形制等方面探讨骨镞的类

型、制作方法、实用功能及社会意义等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社会结构、经济

发展及对外交流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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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bone arrowhead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period. Dur-

ing this era, bone arrowheads exhibited diverse forms, predominantly featuring triangle across-sections or conical shapes. Many
specimens developed tangs (ting) at their bases to secure arrow shafts, enhancing their penetrative power and effective range.
Some arrowheads were socketed (qiongyan) for hafting, primarily serving purposes of hunting and warfare. In Lower Xiajiadian
burials, bone arrowheads frequently functioned as symbols of military status, reflecting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military au-
thor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ses artifacts-examining their provenance, quantity, and morpholo-
gy-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lassification,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functional applications, and soc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bone arrowheads. Such analysis holds considerable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subsistence strategies, social stratifica-
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context.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西辽河流域一支重要的早期青铜文化。 1935 年, 日本学者滨田耕作、 水野清

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 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 他们将这些遗物与其他时

期的遗存混在一起, 命名为 “赤峰二期文化”①。 1960 年, 刘观民、 徐光冀等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地区夏家店、 药王庙遗址进行了发掘, 从 “赤峰二期文化” 中区分出两种年代不同且文化性质有差

别的青铜文化, 并用 “夏家店上层文化” 和 “夏家店下层文化” 进行命名②。 自此之后, 考古工作

者在内蒙古、 辽宁、 北京、 天津、 河北等地区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 如

今, 考古学界普遍将东至渤海湾和医巫闾山, 西起桑干河上游张家口、 蔚县、 宣化一线, 南抵河北

拒马河流域, 北达西拉木伦河的广大范围内含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遗存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
镞是用弓或弩发射的箭头, 是一种用于远程狩猎和军事战争的器物, 材质主要为石、 骨、 铜、

铁。 旧石器时代, 镞作为武器初次出现, 材质主要为石质。 因镞是一种消耗性的器物, 且骨骼原料

容易获取, 加工容易, 骨镞的制造远比石镞更加方便, 故新石器时代, 骨镞开始出现并被广泛使

用。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石镞制造不便, 但石镞的杀伤力、 穿透力要优于骨镞, 所以这一时期, 石

镞始终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青铜时代, 铜镞开始出现。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镞的主要材质为石

质、 骨质, 晚期的遗址中也出现少量铜镞, 但从数量上分析, 仍以骨镞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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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学界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的研究有限, 刘国祥等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进行了分

析, 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制作精良的骨镞与石镞代表着这一时期社会冲突加剧③; 黄晓雷

等认为, 大甸子墓地中使用骨镞作为随葬品可能代表墓主与军事有关, 而随葬数量的多少则代表了

军事地位的高低④; 苏萨萨对辽西地区骨镞演变的趋势、 制骨技术、 地位变化等进行了分析⑤; 姚

娟婷等对我国北方史前地区箭镞的形态、 功能及其流行性在不同阶段发生的变化进行了研究⑥。
综上所述, 目前学界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的研究局限在整体演变趋势及实用功能上, 而对骨

镞的类型学分析展开不充分, 以及对骨镞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社会意义的研究较为缺乏。 骨镞作为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主要远程武器及常见随葬品, 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这一时期, 骨镞数量

较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急速增多且开始出现铤部, 其铤部形态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统一, 因

此,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本文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

骨镞, 展开类型学分析, 对制作方法、 实用功能进行分析, 并通过骨镞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随葬

情况来诠释当时的社会意义。

一、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类型学分析

按照目前已有的发掘资料,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骨镞共 287 件。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甸子遗址

161 件⑦、 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 5 件⑧、 范仗子遗址 4 件⑨、 乃林皋遗址 9 件⑩、 西大梁遗址 6 件�I1、
二道井子遗址 6 件�I2、 蜘蛛山遗址 9 件�I3, 夏家店遗址 4 件�I4、 药王庙遗址 9 件�I5、 康家湾遗址 4
件�I6、 四分地东山咀遗址 1 件�I7、 大山前遗址 29 件�I8、 南山根遗址 3 件�I9; 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

13 件�20、 康家屯遗址 1 件�21, 凌源市邵杖子遗址 2 件�22; 河北省唐山市大城山遗址 11 件�23、 古冶遗

址 4 件�24, 秦皇岛市东阚各庄遗址 3 件�25; 天津市张家园遗址 1 件�26、 围坊遗址 1 件�27; 北京市张营

遗址 1 件�28。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 287 件骨镞中仅有 77 件骨镞能进行类型学分析, 其余骨镞未有详细描

述。 故本文对该 77 件骨镞进行类型学研究, 具体分析如下。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骨镞大体可以按照镞体的形状分为五型, 即 A 型 (三棱形)、 B 型 (圆锥

形)、 C 型 (较扁平)、 D 型 (四棱形)、 E 型 (六棱形)。 其中, 按照铤部形态可以分为若干亚型,
其中 a 型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不明显; b 型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明显; c 型无铤。 因镞自身形

态演变较慢, 无法通过分式来区分演变流程。 柴尔德认为: “在工具价值得以实现的情况下, 功能

性工具的形态可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相对稳定。”�29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正是这样的情况。 故本

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类型学分析中, 不对其进行分式。
A 型, 镞体三棱形, 镞体的横截面为三角形, 可以分为三个亚型。
Aa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不明显。 共 12 件。
蜘蛛山 H31∶ 1, 镞尖为三棱形, 铤部为圆锥形且较为粗糙, 长 5. 7 厘米 (图一, 1); 夏家店

H4∶ 3, 镞尖磨成三棱形, 铤部为圆锥状, 与药王庙遗址中的三棱形镞相似 (图一, 2); 大甸子

M483∶ 9, 粗端为三棱形镞尖, 细端为铤尾, 锥状, 镞身与镞尾无明显分界 (图一, 3); 二道井子

H59∶ 4, 镞部、 铤部为三棱形, 镞与铤的尖部均较锋锐 (图一, 4); 二道井子 H40∶ 1, 镞尖为三棱

状, 整体呈圆柱状, 尾端逐渐变细, 长 4. 4、 截面径 0. 8 厘米 (图一, 5); 大山前ⅠH369∶ 12, 镞

体磨出长三棱, 前锋圆尖, 尾残, 通体磨制, 残长 4. 07、 宽 0. 8 厘米 (图一, 6); 药王庙 T4②∶ 5,
镞尖为三棱形, 铤部为圆锥状, 通体磨制, 其表面有粗糙的磨痕 (图一, 7); 大城山 9②∶ 278 , 镞

部为三棱形, 铤部呈圆锥形 (图一, 8); 大山前ⅠT336⑥∶ 3, 前锋制出短粗的三棱, 铤尾收成圆锥

体, 磨制, 长 6. 28、 直径 0. 77 厘米 (图一, 9); 大山前ⅠG2①∶ 14, 镞体上部略微磨出三棱, 前

锋尖锐, 圆锥形铤, 磨制, 长 3. 8、 宽 0. 5、 厚 0. 45 厘米 (图一, 10); 大山前ⅠG2⑥B∶ 9, 镞体做

长圆锥状, 锋残, 磨制, 长 5. 2、 镞体直径 0. 5 厘米 (图一, 11); 大山前ⅠH221④∶ 2, 三棱镞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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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形铤, 磨制, 前锋稍残, 长 4. 5、 宽 0. 82 厘米 (图一, 12)。
Ab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明显。 共 21 件。
平顶山 T305②∶ 2, 有铤, 截面为三角形, 残长 6. 5 厘米 (图一, 13); 大甸子 H3∶ 6, 镞身为三

棱锥形, 镞身长 2. 8、 底宽 0. 8 厘米 (图一, 14); 大甸子 H2∶ 2, 镞身三棱锥形, 镞身长 2. 8、 底宽

0. 6 厘米 (图一, 15); 大甸子 T10③∶ 2, 镞尖三棱形, 镞部与铤部有明显分界, 全长 5. 6、 镞身长

3、 柱径 0. 8 厘米, 铤尾较细, 直径 0. 4 厘米 (图一, 16); 兴隆沟第三地点 F1①∶ 14, 镞部为三棱

锥状, 尖较锋利, 铤部残, 残长 2. 6、 宽 0. 6 厘米 (图一, 17); 兴隆沟第三地点 H23①∶ 17, 扁锥

状, 残, 尖较锋利, 铤略粗, 残长 2. 8、 宽 0. 6 厘米 (图一, 18); 兴隆沟第三地点 H23①∶ 23, 镞

尖为三棱锥状, 尖较锋利, 铤较细, 呈圆锥状, 长 3. 7、 宽 0. 7 厘米 (图一, 19); 大山前ⅠH206
⑦∶ 12, 镞体为三棱锥, 磨制, 前锋甚钝, 长圆锥形铤, 铤中部略鼓, 长 9. 5、 镞体宽 0. 9、 铤中部

直径 0. 9 厘米 (图一, 20); 大山前ⅠF42②B∶ 2, 镞体三棱锥状, 磨制圆锥形铤, 长 5. 88、 宽

0. 67、 铤直径 0. 36 厘米 (图一, 21); 大城山 4②∶ 140, 三棱式, 铤部横截面为圆形 (图一, 22);
大城山 4②∶ 113, 镞体三棱锥状, 圆锥形铤 (图一, 23); 东阚各庄 T3②∶ 40, 镞身为三棱锥形, 铤

为角锥形, 镞部与铤部分界明显, 长 6. 2、 宽 1. 2 厘米 (图一, 24); 昌平张营 H11∶ 3, 镞部用大型

动物肢骨片磨制成三棱形, 尖残, 短圆铤, 长 4. 1、 宽 1. 3 厘米 (图一, 25); 乃林皋 T212②∶ 6,
三棱形锋, 圆锥形铤身, 通体打磨, 铤长 1、 通长 4 厘米 (图一, 26); 大山前ⅠH489④∶ 1, 镞体

三棱锥状, 长圆锥形铤, 磨制, 长 8. 01、 宽 1、 铤最大直径 0. 76 (图一, 27); 大山前ⅠH304①∶ 1,
镞体三棱锥状, 前锋稍钝, 圆锥形铤, 磨制, 长5. 1、 宽0. 88 厘米 (图一, 28); 大山前ⅠH252⑥∶ 3,
镞体三棱锥状, 钝锋, 圆锥形铤, 磨制, 长 6. 42、 镞体宽 0. 99、 铤直径 0. 68 厘米 (图一, 29);
大山前ⅠH202⑦∶ 1, 镞体三棱锥状, 前锋与一边棱残, 磨制, 长圆锥形铤, 残长 6. 95、 宽 0. 9、 铤

中部直径 0. 68 厘米 (图一, 30); 大山前ⅠG2⑥B∶ 7, 镞体上部三棱锥状, 前锋尖锐, 圆锥形铤,
磨制, 长 4. 21、 宽 0. 62 厘米 (图一, 31); 大山前ⅠH454①∶ 3, 镞体三棱锥状, 前锋稍残, 圆锥

形长铤, 磨制, 经烧烤而成褐色及黑色, 残长 7. 81、 宽 0. 97、 铤最大直径 0. 8 厘米 (图一, 32);
西大梁 T2329⑥∶ 2, 通体磨光, 圆锥状铤, 长 3. 27、 宽 0. 7、 厚 0. 63 厘米 (图一, 33)。

Ac 型, 无铤。 共 4 件。
四分地东山咀 F9∶ 1, 镞锋为三棱形, 长 4 厘米 (图一, 34); 大甸子 T10③∶ 6, 镞身三棱锥形,

长 2. 8、 底宽 0. 7 厘米, 底面中央钻有孔用以插铤, 孔径 0. 3 厘米 (图一, 35); 二道井子 H55∶ 7,
镞尖为三棱状, 镞身为圆锥状, 残长 4. 8、 镞身截面径 0. 8 厘米 (图一, 36); 大山前ⅠH235�I8∶ 1,
三棱锥状, 磨制, 尾残, 长 2. 96、 宽 0. 81 厘米 (图一, 37)。

B 型, 镞体圆锥形, 镞体的横截面为圆形, 可以分为三个亚型。
Ba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不明显。 共 13 件。
蜘蛛山 T2④A∶ 30, 镞部和铤部两端呈圆锥形, 镞整体呈枣核状, 镞身磨制光滑 (图一, 38);

南山根 T4②∶ 10, 呈圆锥形, 完整, 镞尖经过二次加工, 细长尖锐, 镞部圆锥尖被磨成偏刃, 长 10
厘米 (图一, 39); 南山根 T9②∶ 9, 镞部和铤部完整, 呈圆锥形, 镞尖细长尖锐, 尖端处经过二次

加工, 其镞部圆锥尖被磨成偏刃, 长 8. 7 厘米 (图一, 40); 大山前ⅠH413②∶ 7, 圆锥形长铤, 铤

尾残, 前锋较尖, 磨制, 长 5. 1、 宽 0. 76 厘米 (图一, 41); 二道井子 F38∶ 3, 镞部呈圆锥状, 铤

部呈圆柱状, 镞身与铤部没有明显分界, 两端均较锋锐 (图一, 42); 药王庙 F2∶ 10, 镞身圆锥形,
铤部扁平 (图一, 43); 药王庙 T1②∶ 4, 呈圆锥形, 两端皆尖锐, 镞尖细长, 表面光滑, 铤部较

粗, 表面粗糙 (图一, 44); 夏家店 H13∶ 1, 镞身圆锥形, 铤部扁平 (图一 45); 蜘蛛山 T2④A∶ 33,
圆锥形, 扁平铤, 表面粗糙 (图一, 46); 大城山 8②∶ 218, 圆柱式, 剖面呈圆形, 铤与镞身交界

处不明 (图一, 47); 乃林皋 H12∶ 2, 圆锥形镞头, 三棱锥形铤, 长 12 厘米 (图一, 48); 大山前

ⅠH489④∶ 5, 镞体矮圆锥状, 长圆锥形铤, 磨制, 镞体向铤的过渡较为圆滑, 二者之间无明确分

界, 长 4. 47、 最大直径 0. 72 厘米 (图一, 49); 大山前ⅠH34①∶ 9, 镞体长圆锥形, 铤尾残, 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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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铤横截面为圆形, 磨制, 残长 10. 45、 镞体直径 0. 7 厘米 (图一, 50)。
Bb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明显。 共 7 件。
大甸子 M433∶ 6, 镞身圆锥形, 铤成多棱面细柱 (图一, 51); 康家屯 H37∶ 5, 铤为圆柱形, 尾

端磨成圆锥形, 通体磨制, 有翼, 翼为三棱形, 长 7. 5 厘米 (图一, 52); 兴隆沟第三地点 H23①∶ 24,
残, 镞部圆锥状, 尖呈钝尖状, 铤略粗, 呈圆锥状, 表面粗糙, 直径 0. 6、 残长 3. 4 厘米 (图一,
53); 西大梁 T2226②∶ 3, 通体磨光, 短四棱锥状铤, 尾部略残, 残长 4. 25、 宽 0. 56、 厚 0. 53 厘米

(图一, 54); 西大梁 H39③∶ 2, 通体磨光, 长圆锥状铤, 尾部尖锐, 长 6. 11、 宽 0. 79、 厚 0. 68 厘

米 (图一, 55); 二道井子 F51∶ 2, 镞尖略残, 镞部、 铤部均为圆锥形, 铤端尖锐, 镞身与铤分界明

显 (图一, 56); 东阚各庄 T2③∶ 7, 镞部为圆锥形, 磨制光滑, 长 5. 7、 直径 0. 7 厘米 (图一, 57)。
Bc 型, 无铤。 共 3 件。
大甸子 M783∶ 6, 圆锥形, 有銎, 平底 (图一, 58); 平顶山 G105②∶ 1, 有銎, 截面为圆形,

长 4. 6 厘米 (图一, 59); 大山前ⅠH344④∶ 2, 磨制, 前锋略尖, 残长 3. 85、 直径 0. 75 厘米 (图
一, 60)。

C 型, 镞体较扁平, 横截面呈多边形。 可以分为三个亚型。
Ca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不明显。 共 4 件。
邵杖子 T0208①∶ 1, 通体磨光, 前端为扁舌状镞部, 后端为圆柱状梃, 长 6. 7 厘米 (图一,

61); 大山前ⅠH90②∶ 1, 镞体扁棱锥形, 前锋略尖, 磨制, 长圆锥形铤, 长 7. 82、 宽 0. 82、 厚 0. 6
厘米 (图一, 62); 大甸子 H3∶ 21, 残, 断面为扁圆形, 有铤, 全长 3. 1 厘米, 铤尾扁平而短, 与

镞身无明显分界 (图一, 63); 西大梁 T2326①∶ 2, 器身近三角形, 周身经磨制, 两面平整光滑,
长 3. 16、 宽 0. 53、 厚 0. 25 厘米 (图一, 64)。

Cb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明显。 共 1 件。
大山前ⅠF25③∶ 4, 镞体扁锥状, 磨制, 前锋尖锐, 铤截面近椭圆形, 长 5. 1、 宽 0. 92、 厚

0. 45 厘米 (图一, 65)。
Cc 型, 无铤。 共 4 件。
兴隆沟第三地点 F1①∶ 9, 器身扁圆, 镞尖略残, 尾端中空且略内弧, 有双翼, 通体磨制光滑,

长 3. 55、 宽 1. 35 厘米 (图一, 66); 大城山 10②∶ 337, 扁平三角式 (图一, 67); 东阚各庄 T2③∶ 8,
镞身扁平, 横剖面为菱形, 双翼及扁镞均断失, 残长 5. 1、 宽 2 厘米 (图一, 68); 二道井子 F92∶ 2,
器身扁平, 无铤, 有两翼, 镞体表面略内凹, 翼尾内曲, 长 2. 4、 宽 1. 3 厘米 (图一, 69)。

D 型, 镞体四棱形, 镞体的横截面为四边形。 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Da 型,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不明显。 共 1 件。
大城山 4②∶ 115, 镞体横截面为菱形, 形状不甚规则 (图一, 70)。
Db 型, 镞体四棱形, 镞体的横截面为四边形, 有铤, 镞部和铤部分界明显。 共 6 件。
大甸子 T3③∶ 15, 全长 7. 2、 柱径 0. 6 厘米, 铤尾圆锥形 (图一, 71); 大城山 7②∶ 187, 镞体

为四棱形 (图一, 72); 张家园 T1②∶ 1, 镞尖部为四棱锥形, 铤部为圆柱状且较短, 通体磨光 (图
一, 73); 大城山 9②∶ 295, 横剖面呈方形 (图一, 74); 大山前 H469②∶ 1, 镞体四棱锥状, 磨制,
前锋残, 铤主体呈圆柱形, 铤尾两面磨成斜面, 尾端渐薄, 收成扁边, 残长 7. 3、 宽 0. 98、 铤直径

0. 76 厘米 (图一, 75); 西大梁 T2229②∶ 1, 通体磨光, 四棱锥状铤, 尾部略残, 残长 3. 3、 宽

0. 61、 厚 0. 46 厘米 (图一, 76)。
E 型, 镞体六棱形, 镞体的横截面为六边形。 共 1 件。
围坊 T1③∶ 13, 镞身六棱形, 圆铤, 长 7. 3 厘米 (图一, 77)。
如图一所示, 从类型学分析看,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镞部形制多样, 以三棱镞尖和圆锥镞尖为

主, 杂有较少四棱镞尖、 扁平镞尖、 六棱镞尖, 除康家屯 H37∶ 5、 兴隆沟第三地点 F1①∶ 9、 二道井

子 F92∶ 2 三件骨镞外均无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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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骨镞形制演变图

1—12. Aa 型镞 (蜘蛛山 H31∶ 1　 夏家店 H4∶ 3　 大甸子 M483∶ 9　 二道井子 H59∶ 4　 二道井子 H40∶ 1　 大山前Ⅰ H369∶ 12　 药王

庙 T4②∶ 5　 大城山 9②∶ 278　 大山前ⅠT336⑥∶ 3　 大山前ⅠG2①∶ 14　 大山前ⅠG2⑥B∶ 9　 大山前ⅠH221④∶ 2) 　 13—33. Ab 型

镞 (平顶山 T305②∶ 2　 大甸子 H3∶ 6　 大甸子 H2∶ 2　 大甸子 T10③∶ 2　 兴隆沟第三地点 F1①∶ 14 　 兴隆沟第三地点 H23①∶ 17
兴隆沟第三地点 H23①∶ 23　 大山前ⅠH206⑦∶ 12　 大山前ⅠF42②B∶ 2　 大城山 4②∶ 140　 大城山 4②∶ 113 　 东阚各庄 T3②∶ 40
昌平张营 H11∶ 3　 乃林皋 T212②∶ 6　 大山前ⅠH489④∶ 1　 大山前ⅠH304①∶ 1　 大山前ⅠH252⑥∶ 3　 大山前ⅠH202⑦∶ 1　 大山

前ⅠG2⑥B∶ 7　 大山前ⅠH454①∶ 3　 西大梁 T2329⑥∶ 2) 　 34—37. Ac 型镞 (四分地东山咀 F9∶ 1　 大甸子 T10③∶ 6　 二道井子

H55∶ 7　 大山前ⅠH235�I8∶ 1) 　 38—50. Ba 型镞 (蜘蛛山 T2④A∶ 30　 南山根 T4②∶ 10　 南山根 T9②∶ 9　 大山前ⅠH413②∶ 7　 二

道井子 F38∶ 3　 药王庙 F2∶ 10　 药王庙 T1②∶ 4　 夏家店 H13∶ 1　 蜘蛛山 T2④A∶ 33　 大城山 8②∶ 218　 乃林皋 H12∶ 2　 大山前Ⅰ
H489④∶ 5　 大山前ⅠH34①∶ 9) 　 51—57. Bb 型镞 (大甸子 M433∶ 6　 康家屯 H37∶ 5　 兴隆沟第三地点 H23①∶ 24　 西大梁 T2226
②∶ 3　 西大梁 H39③∶ 2　 二道井子 F51∶ 2　 东阚各庄 T2③∶ 7) 　 58—60. Bc 型镞 (大甸子 M783∶ 6　 平顶山 G105②∶ 1　 大山前Ⅰ
H344④∶ 2) 　 61—64. Ca 型骨镞 (邵杖子 T0208①∶ 1　 大山前ⅠH90②∶ 1 　 大甸子 H3∶ 21 　 西大梁 T2326①∶ 2) 　 65. Cb 型镞

(大山前ⅠF25③∶ 4) 　 66—69. Cc 型镞 (兴隆沟第三地点 F1①∶ 9 　 大城山 10②∶ 337 　 东阚各庄 T2③∶ 8 　 二道井子 F92 ∶ 2)
70. Da 型镞 (大城山 4②∶ 115) 　 71—76. Db 型镞 (大甸子 T3③∶ 15　 大城山 7②∶ 187　 张家园 T1②∶ 1　 大城山 9②∶ 295　 大山

前 H469②∶ 1　 西大梁 T2229②∶ 1) 　 77. E 型镞 (围坊 T1③∶ 13)

二、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的形制特征与制作方法

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中, 制骨技术未达到成熟的地步, 骨镞数量较少, 形制

主要模仿石镞, 制作方法仅是对动物骨骼进行粗糙的磨制。 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制骨技术有了

飞跃, 具备了完整制作骨器的方法。 建平水泉遗址中出土的骨针, 针孔的大小远远小于现代, 体现

出当时先进的制骨技术。 这一时期的骨镞大部分是由兽骨磨制而成, 也会使用兽牙。 兽骨的来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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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饲养的猪、 狗、 羊、 牛、 鹿等, 也有部分会来自狩猎的野生动物, 主要使用动物的肩胛骨、 肢

骨、 肋骨。 先将原始骨料加工成一定的形状, 然后按照骨镞的形制进行磨制, 出土的骨镞中有些还

保留有磨制的痕迹和清晰的锯痕。 毋庸置疑,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成熟的制骨技术。 包曙

光等认为, 乃林皋遗址中出土的 1 件两端磨尖, 铤部较为短小且整体磨光的特殊骨镞可能处于初成型

但尚未进行修整的加工阶段�30。 除此之外, 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中出土了 2 件骨镞半成品ⅠF6①∶ 1、
ⅠH430②∶ 6, 敖汉旗西大梁遗址中也发现了 1 件骨镞半成品 H20⑥∶ 1。 特殊骨镞和半成品骨镞的出

现可以说明, 这一时期, 人们已经形成了从选料、 截料、 加工成型、 修整、 使用到二次加工的完整

操作链。 从骨镞的形制上看, 这一时期, 已经可以熟练运用锯、 磨、 劈的加工技术。 除此之外, 在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骨镞中, 有 13 件带有銎眼, 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可以熟练地对骨料进行钻孔。
圆锥形骨镞的穿透力、 杀伤力和射击点的集中度最高, 三棱形骨镞仅次于圆锥形骨镞, 扁平骨

镞最弱。 在上述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骨镞中, 三棱形骨镞占比约 48% , 圆锥形骨

镞占比约 30% , 两者之和基本达到总数的 4 / 5。 故出于对狩猎和军事的需要,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

期, 制作骨镞时会优先制作三棱形骨镞和圆锥形骨镞以提升杀伤力。 三棱形骨镞中, 镞部和铤部分

界明显的较多, 圆锥形骨镞中, 镞部和铤部分界不明显的较多。 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镞部与铤部形

制不同导致制作的便捷度相关, 即制作圆锥形骨镞的时候, 往往可以将镞部、 尖部、 铤部一同磨制

而成; 而在制作三棱形骨镞的时候, 由于镞部、 尖部、 铤部形制不同, 一般需要先制作镞身, 再将

尖部磨制而出, 最后再制作铤部。 这一时期, 骨镞后端出现用于安装箭杆的铤, 使骨镞具有杀伤力

更强、 射程更远的特点, 其中, 含有铤部的骨镞数量要远远多于没有铤部的骨镞, 这也是夏家店下

层文化时期, 为了提高骨镞在狩猎与战争中的作用而做出的一种革新。

三、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的实用功能

红山文化时期的镞基本为小型打制石镞, 形制为平底或凹底扁平等腰三角形, 主要用于狩猎。
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骨镞逐渐取代打制石镞成为主要镞类。 形制也有明显变化, 从红山文化时

期的扁平镞变至三棱镞和圆锥镞, 镞身后也多加铤, 杀伤力、 射程与数量不可同日而语。
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 镞主要的作用是狩猎。 这一时期, 西辽河流域处于温带草原与森林交错

分布的区域, 气候温暖, 有利于植物生长, 旱作农业有巨大飞跃, 已经进入精耕细作的发展阶段。
红山文化时期的魏家窝铺遗址中的 621 升浮选土样中仅发现了 18 粒炭化黍种、 33 粒炭化粟种; 而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二道井子遗址中的 435 升浮选土样中则发现了 41 266 粒炭化黍种、 181 685
粒炭化粟种�31。 红山文化时期出土炭化粟黍的数量与比例远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说明夏家店

下层文化时期的旱作农业较先前有了飞跃性发展, 必然会导致这一时期食物的增多。 食物的大量增

加会导致人口密度增加, 人口增加又会反向影响食物的获取。 故此时的主要食物除了来自旱作农业

外, 也有部分食物需要靠畜牧业、 狩猎和捕捞供给。 在上机房营子遗址中, 对动物骨骼进行鉴定

后, 发现了鹿、 马鹿、 斑鹿、 狐、 大林姬鼠等动物骨骼; 在乃林皋遗址中, 也发现了梅花鹿、 狍

子、 刺猬、 黄鼠等动物骨骼�32。 这些动物并非家养动物, 而是狩猎的野生动物, 其中, 上机房营子

中的家养动物肉食贡献率约为 2 / 3、 野生动物的肉食贡献率约为 1 / 3�33。 说明在这一时期通过狩猎活

动获取肉食在生业模式中仍然占有一定比重, 骨镞在狩猎活动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这些狩猎的

野生动物骨骼在资源再利用的过程中会被制成骨镞。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 晚期, 镞的用处更多地转向战争。 在上机房营子石城址的外墙上发现 5 处

马面、 内墙上发现 3 处马面, 邹家营石城址中发现东北部的夹心墙, 三座店、 城子山石城址出现了

三重城墙及马面, 小敖包山石城址中发现北侧的二重城墙。 马面、 双重乃至三重城墙、 城壕的出现

使这些石城具备较强的防御能力, 也从侧面说明了此时的对外关系中, 西辽河流域的社会矛盾加

剧, 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着较为强大的外部敌人。 这一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高台山文化、 夏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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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朱开沟文化、 石峁文化等均有所联系, 其中, 石峁文化应是主要的外部敌人。 在石峁文化中,
城内发现多处集中掩埋的祭祀坑, 根据古 DNA 研究, 其中的部分个体或许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34。
且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建平水泉遗址等处均发现了和石峁遗址中的口簧较为相似的口簧�35, 证明

当时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石峁文化之间可能存在交流与战争。 这一时期的遗址中, 发现了大量制作精

良的石镞和骨镞。 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 夏家店下层文化采用了修筑石城作为防御工事, 使用石

镞、 骨镞作为主要远程武器的方式来进行防御。

图二　 夏家店下层文化铜镞

1. 阜新代海 (M8∶ 4) 　 2—5. 昌平张营 (T12⑤∶ 5　 T9④∶ 4　 T2④∶ 4　 T13④∶ 6)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还出土

了部分铜镞, 其中, 阜新代海出土

2 件�36, 昌平张营出土 5 件�37, 兴

城仙灵寺出土 1 件�38。 阜新代海铜

镞 M8 ∶ 4, 桂叶状, 圆柱形铤, 铤

近底部有一圆孔, 长 5. 2、 铤直径

0. 5 厘米 (图二, 1 ); 昌平张营

T12⑤∶ 5, 细长铤, 两翼下端较短,
凸脊, 脊直贯镞锋, 横断面为菱

形, 残长 5. 3、 两翼宽 1. 7、 铤长

2. 6、 铤宽 0. 4 厘米 (图二, 2);
昌平张营 T9④∶ 4, 凸脊, 脊直贯镞锋, 残长 2. 1、 两翼残宽 1. 1 厘米 (图二, 3); 昌平张营 T2④∶ 4,
两侧有倒锋, 前聚成尖锋, 凸脊, 脊末端为筒状, 长 3. 8、 两翼宽 2. 8 厘米 (图二, 4); 昌平张营

T13④∶ 6, 两侧有倒锋, 前聚成尖锋, 中脊横断面为菱形, 脊末端做筒状, 长 4. 1、 两翼宽 2 厘米

(图二, 5)。 这一时期的铜镞开始普遍出现翼, 杀伤力较之骨镞更上一个层次。 夏家店下层文化晚

期, 开始制作工艺繁琐的铜镞, 从相对较少的数量和出土位置可以看出, 铜镞的主要目的不是狩猎

大型野兽和战争, 应具备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代表军权, 只有具有较高军事地位

的人可以使用, 而在墓葬中, 则用数量较多的骨镞来代表生前的军事权力。
李延祥等学者认为,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和热锻工艺, 并能够按照锻、 铸工艺

的需求来调整青铜中的含锡量�39。 单从冶铜技术上看,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比同时期的高台山文化和

双砣子二期文化要发达很多。 这一时期虽然出现青铜镞, 但青铜制品仍旧以带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品

为主。 根据目前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出土情况看, 青铜武器并未大量出现。 原因应是材料开采较为

不易, 且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对于青铜装饰品铸造能力的掌握要强于对青铜武器、 青铜工具制造技

术的掌握。 故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青铜镞的出现并没有取代骨镞, 骨镞仍占有镞中的较大比例。
直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 骨镞铤部逐渐趋于统一。 青铜镞因耐用性、 杀伤力要远优于石镞及骨

镞, 其广泛使用使骨镞的地位逐渐下降, 最终骨镞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四、 夏家店下层文化骨镞的社会意义

骨镞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除了有狩猎与战争的实际功用以外, 还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具体体现

在作为随葬品时的象征性意义。
红山文化有以祭坛、 女神庙、 积石冢为代表的宗教祭祀遗址, 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 能够

与神交流的巫师拥有无限大的权力, 他们大量将社会财富花费在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而非生产性的

活动, 导致社会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40。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 仍旧存在宗教祭祀活动, 如发现了大量的卜骨, 且存在明确祭祀功能的大

规模遗址城子山。 但目前并没有发现像红山文化一样大规模的祖先崇拜, 可以看出, 此间, 宗教祭

祀活动相比红山文化时期有所减弱。 与之相对应, 则是军权的上升。 大甸子墓地有 31 处男性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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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骨镞随葬, 骨镞作为随葬器物很不均匀地分布在大甸子墓地北区、 中区的少数墓葬中。 这些墓

葬中共发现骨镞 155 件, 其中, 随葬 8 件骨镞以上的一共有 7 座墓葬, 均为中高等级墓葬。 31 处使

用骨镞随葬的墓地均为男性墓地, 也说明了骨镞在这一时期具有类似斧钺、 纺轮的性别指向性。 夏

家店下层文化所出土的骨镞少量发现于填土中, 其余基本均在葬具内, 且多发现于墓主下肢旁, 如

M371 中的人骨股骨间有骨镞 13 件; M672 中出土骨镞 13 件, 其中有 11 件均在脚旁, 镞集约成束,
镞尖均向南。 在大甸子墓地随葬骨镞的墓葬中, 有 17 座同时随葬有斧, 8 座同时随葬有钺, 随葬斧

钺的墓葬占比高达 80. 6% 。 斧钺是军权的象征, 能够与之随葬的骨镞自然也具有一定的军权象征

意义。
殷墟墓葬中, 骨镞作为铜镞的替代品, 仅有商代王室中具有战功的人才能随葬骨镞, 其具有独

占性, 是否随葬有大量骨镞可以作为划分这一时期墓葬等级的参考�41。 同殷墟中随葬骨镞的现象不

同, 在大甸子遗址中, 级别中等的 M1238 中发现了 12 件骨镞, 但发现爵、 盉等礼器的高级墓葬

M853 却仅在填土中发现了 2 件骨镞。 因而是否随葬骨镞, 以及随葬骨镞的数量多少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墓主人生前军事地位的高低, 而非等级的代表。
除此之外, 范仗子墓地 M25 中的人骨腿骨、 脚骨处也有 4 件骨镞 (图三, 2), 骨镞随葬位置

和大甸子墓地 M672 中骨镞的位置相仿 (图三, 1)。 M25 同时随葬有彩绘带盖罐、 绿松石串珠及鹿

角加工器, 墓主应为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军事首领。 同时期文化中,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唯一使

用骨镞当作陪葬用品的, 故这些骨镞并不是作为日常用器去随葬, 而是使用骨镞蕴含的社会意义去

彰显墓主的军事和社会地位。 另外, 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利用青铜制作武器, 如水手营子青铜连柄

戈, 以及阜新代海、 昌平张营等地出土的青铜镞, 象征着这一时期对于军权的重视。 能佐证这一观

点的, 还有大甸子墓葬中出土的带有饕餮纹杖首的权杖, 以及有 1 / 3 的男性墓葬中均用斧、 钺作为

随葬的礼器。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社会不再像是红山文化一样以神权为主导, 而

是军权、 王权、 神权相结合并突出王权和军权。 李伯谦认为,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继承了辽西地区红

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部分因素, 又被外界的二里头文化、 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所影响而形成

的�44。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军权、 王权崛起也正是受到了这种影响的原因。 在同一时期的考古学

图三　 大甸子墓地与范仗子墓地骨镞出土位置

1. 大甸子墓地 M672�42　 2. 范仗子墓地 M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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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 二里头文化典型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骨镞, 且最主要的形制也为三棱镞尖。 二里头文化中

的骨镞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骨镞的形制大致相同, 能够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相互

影响的。 这种相互影响还体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中与二里头文化风格相近的酒礼器鬶、
爵等, 以及大甸子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也与二里头文化中的饕餮纹非常相似。 这种突出军权、 王权

的国家, 相对能够使社会持续发展, 避免社会财富在祭祀礼仪上大量挥霍, 是原始社会向前的重要

突破。

五、 结　 语

本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镞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类型学分析, 骨镞镞身形制以三棱

形和圆锥形居多, 多具备可以牢固安装箭杆的铤, 且有部分骨镞带有銎眼, 这一时期制骨技术逐渐

成熟, 骨镞镞部、 铤部多样, 且骨镞占据镞的主要地位, 石镞和青铜镞的数量均不及骨镞。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骨镞数量显著增多, 三棱形镞尖和圆锥形镞尖的杀伤力较其他形制的镞

尖强, 铤部的出现是为了加强骨镞的穿透力和杀伤力。 骨镞数量之所以快速增多, 主要是因为夏家

店下层文化生业模式与对外关系较之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旱作农业飞速发展导致人口增

加, 需要更多的狩猎行为来补充食物。 考古发现的大量石城也能够证明这一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面

对着石峁文化等强大外敌。 可以看出, 骨镞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狩猎和战争中的突出地位。
骨镞不仅在狩猎和战争中有重要的实用功能, 也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常

用骨镞作为具有一定军事地位者的随葬品, 骨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其生前的身份。 同时, 骨镞

的广泛使用也代表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神权的衰弱、 军权的崛起。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且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内部王

权、 军权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外部强敌环伺, 骨镞作为狩猎、 战争中主要的武器在这一时期发生了

较大的演变, 不仅对生业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对东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影响范围远至东北亚其他地区, 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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